
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        科    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 

一、實習概況 

公司名稱 

 

 

 

 

實習內容 

 

 

 

 

需求條件或專

長 

 

 

 

輪班 
□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否 

工作   小時，做   休   。 

實習時間 每週      小時 住宿 □供宿   □自理 

加班時間 

每日      小時 

每週      小時 

可否請

領加班

費或補

休 

□ 加班費 

□ 補休假 

□ 皆無 

勞保 □是    □否 膳食 □供膳   □自理 

健保 □是    □否 配合 

簽約 
□是     □否 

提撥勞退基金 □是    □否 

二、實習機構資訊查核結果 

依法設立或登記 □無      □有 

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

力及健全設施、設備 
□無      □有 

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

基準法第七十八條或

第八十條規定處罰、

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

定處罰逾二次、同一

規定，依第七十九條

第一項處罰逾三次 

□無不良紀錄      □有不良紀錄 

不良紀錄補充說明： 

 

 

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工

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

□無不良紀錄      □有不良紀錄 

不良紀錄補充說明： 



法、勞工退休金條例

相關規定，積欠勞工

職業災害保險費、勞 

 

工退休金或滯納金，

經限期繳納，屆期未

繳納 

 

最近二年實習場所無

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情

形 

□無不良紀錄      □有不良紀錄 

不良紀錄補充說明： 

 

最近二年無違反性別

平等工作法有關性別

歧視、性騷擾或就業

服務法有關就業歧視

之規定，經予處罰。 

□無不良紀錄      □有不良紀錄 

不良紀錄補充說明： 

 

 

 

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

單位 
□非     □是 

三、實習權益評估 

實習環境   □5    □4    □3    □2    □1 

實習安全性   □5    □4    □3    □2    □1 

實習專業性   □5    □4    □3    □2    □1 

體力負荷 （負荷適合）□5    □4    □3    □2    □1（負荷太

重） 

培訓計畫   □5    □4    □3    □2    □1 

合作理念   □5    □4    □3    □2    □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極佳：5、佳：4、可：3、不佳：2、極不佳：1） 

四、總評（請簡述推薦與否的相關說明） 

 

 

 

五、評估結論     □5 極力推薦  □4 極推薦  □3 可推薦  □2不推薦  □1

極不推薦 

六、評估日期：  

評估老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單位主管： 

說明： 

1、 請各科務必至勞動部建置之「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(雇主)查詢系統」



(網址：https://announcement.mol.gov.tw/)及「重大職業災害公開網

」(網址：https://pacs.osha.gov.tw/2875/)，或是至教育部實習機構

查詢系統(由科帳號查詢)(https://iss.yuntech.edu.tw/)，查詢實習

機構是否有違法情事，並確實檢視實習機構適切性，以維護實習生權益

。 

2、 專科以上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之 2 所稱最近 2 年，係指依實習契

約載明實習起始日期前 1 日為基準，向前推算 2 年。 

3、(1)首次合作廠商或首次安排學生進入的實習場域，請科安排專業老師確

實進行實地查訪，進行實習機構評估。 

(2)延續性合作機構，可於實習中透過輔導老師進入實習場域進行安全評

估確認。 

(3)一年(含)以上無實地查訪安全評估紀錄者，應重新派員於實習前進行

實地查訪。 

(4)實習場所安全性應進行個別評估，內容可參考勞動部職安全衛生署或

各縣市政府公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範例，包含：機械、設備或器具之

維護及檢查、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、教育訓練、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

、急救及搶救、防護設施之準備、維持及使用、事故通報及報告等。 

(5)實習合約審議或實習轉換審查，提案資料請檢附最近一次的實地查訪

相關紀錄。 

4、曾經異常超過實習時間且無法支給加班費、無法簽訂校外實習合作合約

者，請勿進行校外實習合作。 

5、本表流程：訪視老師評估→科單位主管→科實習輔導小組→學生校外實

習委員會。 

 


